
如皋市2023年度农业保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75779281]为积极推进绩效评价工作，衡量财政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效率效果，增强预算部门绩效管理责任主体意识，根据《关于做好2024年度预算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皋财办〔2024〕2号）文件精神，我局组织对2023年农业保险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经过自评材料审核、现场勘验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评价程序，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75779282]一、项目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75779290]2023年度，如皋市农业保险共承保省级以上财政奖补险种36.7万户次，完成农业保险总保费9544.61万元，同比增长15%。其中，各级财政保费补贴7310.7万元，占总保费比例77%，农户自缴保费2233.91万元，占总保费比例23%。按险种类别分类：种植业保费5102.63万元，养殖业保费1677.31万元，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农业设施保费2608.51万元，农业机械保费156.17万元。全年理赔受益农户6.56万户次，理赔金额6197.47万元。
2、 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2023年农业保险项目上级资金共5291万元，本级财政配套资金3000万元，共8291万元。实际使用上级资金5291万元，本级财政配套资金2179.49万元，共7470.49万元。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_Toc75779295]参照《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评价暂行办法》中的绩效考评指标及评分细则，结合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各指标完成情况及得分情况如下：
（一）推进管理
1.统筹管理
（1）政策落实。转发了《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推进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并多次召开农业保险工作会议，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满分4分，得分4分。
（2）部门协同。成立了如皋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并明确了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和工作规则，推动农业保险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工作小组人员由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个部门的分管领导或业务科长组成。满分3分，得分3分。
（3）目标管理。我市出台了《关于印发<如皋市农业农村系统2023年度目标责任制绩效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农业保险工作目标，并将目标细化、量化，确保我市农险工作有序开展。满分3分，得分3分。
[bookmark: _Toc75779286]2.资金管理
（1）管理制度。出台了《关于公布全市农业保险财政奖补险种保费、费率、财政补贴和农户缴费比例执行标准的通知》(皋农发〔2022〕72号），让农户知晓我市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政策。2023年度预算安排本级农险保费3000万元，根据结算数据，我市本级需承担的农险保费为2179.49万元，预算安排率137%。满分3分，得分3分。
（2）审核拨付。市财政局严格落实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各项规定，及时受理承保机构的保费补贴资金申请，并及时审核、足额拨付保费资金，资金到位率100%，资金执行率90%。满分7分，得分5分。
（3）监督检查。定期开展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建立了保费补贴备查账，及时反映补贴资金收支余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保费补贴的现象。满分6分，得分6分。
3.机构遴选
（1）落实责任。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充分吸纳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制定出台了《如皋市2023-202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公开招标文件》。遴选文件及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满分5分，得分5分。
（2）遴选方案落实。按照遴选有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市面积、保费规模确定遴选5家承保机构，鼓励竞争。充分考虑农业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特点，合理划分和确定承保范围和保险标的，将全部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纳入承保机构的承保范围。及时向省厅报送遴选文件和遴选结果。满分9分，得分9分。
（二）承保机构管理
1.服务体系管理
（1）基层服务网络。承保机构在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在开展业务的13个镇（区）均设置了服务站点或营销服务部，实现全覆盖。满分4分，得分4分。
（2）县区机构人员及配置。市财政局指导督促承保机构配置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部门和人员。目前，承保机构农险部门有专职人员12名。满分2分，得分2分。
（3）服务人员充足率。承保机构在所有乡镇聘用专职、兼职保险服务人员，在所有开展业务的行政村、居委会（涉农）聘用协保员。乡镇、村居服务人员充足率均达100%。满分4分，得分4分。
（4）档案管理。承保机构承保档案完整、合规、真实，基础数据、台账和政策文件收集充分完备。满分3分，得分3分。
2.业务规范
（1）规范展业。督促承保机构执行“见费出单”制度，做到先收费、后出单。满分4分，得分4分。
（2）结果公示。承保机构按照《江苏省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档案真实性、完整性标准指引》（苏农险办发〔2018〕5号 ）要求公示承保情况与理赔结果。满分3分，得分3分。
（3）查勘理赔。指导督促承保机构按照省农业保险管理制度和保险条款开展查勘、定损、理赔。满分4分，得分4分。
（4）监督管理。对承保机构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日常监督，并督促承保机构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满分4分，得分4分。
（三）工作绩效
1.项目产出
（1）理赔兑现率。承保机构及时足额理赔，理赔结案率99.76%。满分5分，得分5分。
（2）保险保障。2023年我市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88.38亿元，同比增长1.96%。2023年农业保险保额36.7亿元，同比增长30.14%，保额增幅比一产增加值增幅高28.18%。满分5分，得分5分。
2.项目效益
（1）农户受益。根据承保机构报表数据计算，农业保险综合成本率77%。满分5分，得分3分。
（2）保险覆盖率。2023年全市三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合计133.25万亩，承保面积合计117.53万亩，覆盖率达88.21%，超过80%的设定目标。育肥猪出栏数46.28万头，承保34.56万头，育肥猪覆盖率75%，超过70%的设定目标。满分3分，得分3分。
3.农户满意度。
（1）政策知晓率。市农险办随机抽取了50个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知晓度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农户均知晓农业保险政策，政策知晓率100%。满分5分，得分5分。
（2）满意率。市农险办随机抽取了50个农户，（其中投保未出险农户、投保出险农户各25人），对农业保险服务满意度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农户对农业保险总体服务均表示满意，满意率100%。满分5分，得分5分。
四、评价总体结论
通过分析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场评价等情况，整体来看，2023年农业保险项目绩效指标完成较好，评价得分为 96 分，等级为“优”。
主要绩效：一是增强了农户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农业抗灾复产能力，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二是为及时恢复农业再生产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降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风险，保障农户基本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主要不足：一是资金执行率90%，低于绩效目标100%；二是农民受益度未达目标80%，农业保险综合赔付率偏低。
五、改进措施及建议
（一）提高保险综合赔付率
 建议通过加强保险产品设计、提升理赔服务效率、强化风险管理措施等多方面的综合施策，有效提高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更好地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民的利益。
（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bookmark: _GoBack]建议业务科室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水平，科学编制绩效指标体系，设定清晰、完整、实际、可衡量的绩效指标，以充分体现和真实反映项目的绩效情况和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发挥业务主管职能，加强项目绩效管理过程监控力度，认真落实各承保机构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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